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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设区市建设局、平潭综合实验区交建局，“建筑之乡”县（市、

区）住建局： 

根据住建部推行电子证照要求和《福建省行政许可事项清单

（2023 年版）》，对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管理人员（以下简称“安

管人员”）岗位考核、证书变更和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岗位设定

作了调整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根据《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

人 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管理规定实施

意见的通知》（建质〔2015〕206 号），从 2023 年 8 月 15 日起，

新申请专职“安管人员”安全生产考核只可以在机械（C1 证）、土

建（C2 证）、综合（C3 证）三类中选择一类，并按规定从事安全

生产管理工作。 

二、根据住建部安全生产考核点要求，“安管人员”工作岗位

变动的，即建筑施工企业负责人（A 证）、项目负责人（B 证）、

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（C1、C2、C3 证）岗位变动，均应注销

原证书后重新申请新岗位的安全生产考核。《关于建筑施工企业

“安管人员”证书变更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闽建办许〔2018〕1 号）



 

 - 2 - 

同时废止。 

三、因“施工现场电焊工”未列入《国家职业资格目录（2021

年版）》，各地住建部门不再开展考核发证。原持有的《建筑施工

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（施工现场电焊工）》有效期到期后自动注

销。 

四、为统一规范办理程序，重新修订了《建筑施工企业安全

生产管理人员考核合格证书办事指南》。各地住建部门要严格按

照规定的收件材料、流程及时限办理。 

各地住建部门要高度重视，做好政策解读宣传工作，进一步

提高政策知晓率，指定专人做好个人和企业“安管人员”、建筑施

工特种作业人员的各事项办理指导工作，确保政策平稳衔接。省

厅将加强事项动态管理和指导监督，定期和不定期开展巡查、重

点突查、材料核查等，对于违规办理的各地住建部门要通报批评，

责令整改,确保考核发证质量。 

 

附件：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考核合格证书办事指南 

 

 

 

 

      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8 月 1 日 

    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
 


